
“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家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省长信箱省长热线和网上留言办理工作规则的通知》（皖政办秘〔2014〕262号）：第一条省长信箱、省长热线和网上留言（主要指人民网、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网友给省长留言）办理工作在省政府办公厅领导下进行，省政府督查室牵头负责指导、协调、督办和定期会商工作。各市、省直管县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是办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对办理工作负责。 第二条各市、省直管县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要明确省长信箱、省长热线和网上留言专门办理部门，落实专人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规范、及时、就地解决合理诉求。
二、承办机构

弋江区政府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流程

1.申请：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通过来电、来信、微信和网络留言申请；

2.分办转办：对群众来电咨询一般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解答的，由弋江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直接答复；对应急类群众来电留言、较为复杂的咨询或诉求事项转交责任单位，并及时协调处置；对举报违纪违法事项以及其他需要转交市纪委或非成员单位办理和答复的诉求事项，通过转出或传真等方式转告；
3.回复：对诉求人咨询、求助、投诉等事项办理结果按原咨询投诉渠道回复诉求人。
五、办理时限
对应急类事项，承办单位应立即办理，并在交办的当日答复诉求人；对咨询类和求助类事项，应在交办5个工作日内办结和答复诉求人；对投诉类事项，应在交办10个工作日内办结和答复诉求人；对情况复杂、办理工作量大的诉求事项，不能按时办结的，由承办单位在办理时限到期前告知诉求人，并说明延期办理时限和理由。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20943
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第十三条 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2.《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56号）：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室（厅）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承担。第十二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二、承办机构

弋江区政府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报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用于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
五、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可以到弋江区政府办公室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填写《申请表》。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提出申请，通过信函方式申请的，应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人登录弋江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点击网页中菜单“依申请公开”，填写网上申请表格，提交在线申请。弋江区政府办公室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2.审查：弋江区政府办公室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并要求申请人补正；

3.答复：对申请人的申请按照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

六、办理时限
能够当场答复的，将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将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因特殊原因，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弋江区政府办公室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弋江区政府办公室将征求第三方的意见，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依据：关于重新明确我省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皖价费〔2011〕226号）。

标准：（一）检索费。在本行政机关设置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等场所搜索、查询、编辑、存储政府公开信息，可以收取检索费。检索费收费标准为每件6元。

（二）复制费。通过纸张、光盘等介质向申请人提供政府公开信息的，可以收取复制费，具体收费标准为：

1．复印费（含纸张）。黑白复印A4纸每页0.3元，A3纸每页0.6元；彩色复印A4纸每页1元，A3纸每页2元。

2．打印费（含纸张）。黑白打印A4纸每页0.5元，A3纸每页1元；彩色打印A4纸每页1元，A3纸每页2元。

3．光盘刻录(含光盘)：VCD每张4元；DVD每张5元。

（三）邮寄费。按照国家规定的邮政资费标准收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2661315
应急培训、宣传活动和应急预案演练

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有处置突发事件职责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第二十九条：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

2.《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应急演练。

二、承办机构

弋江区政府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服务流程

1.登记备案各级、各部门上报应急培训、宣传活动和应急预案演练内容；

2.根据年初计划协调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培训、宣传活动和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3.总结、评估应急管理培训、宣传活动和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并进行相关新闻报道。
五、办理时限
根据年度计划实施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七、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20943


